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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D_97_E7_9C_81_E6_c38_56056.htm 一、为了实施《＜教师

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的教师实际教学水平，保证被认定教师资格的教师

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能力。通过课堂教学评估，促进

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促进学校整体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

量，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试行

）。 二、凡申请认定各相应类别教师资格的各级各类学校及

校外教育机构的公立在职教师，必须进行课堂教学评估并且

评估成绩等级达到“合格”以上（含“合格”）档次。 三、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课堂教学评估的考核工作，由该教师所

在学校负责（规模较小的乡镇（农村）小学由学区统一考虑

），按申请程序在认定材料上报审核前进行。 四、课堂教学

评估的内容及考核要求 有关单位成立教师资格认定课堂教学

评估考核领导小组（人数7名以上，其中高、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者不少于三分之二，行政领导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负责

本单位课堂教学评估的组织领导工作。考核领导小组根据本

单位教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专业学科分布情况，抽调有关

人员（一般为同行专家）组成各专业学科课堂教学评估考核

小组，人员35人。课堂教学评估考核小组负责拟定评估课题

，（可根据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教师的教学进度拟定其讲授

新课），按照《海南省教师资格认定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操

作具体评估考核工作。 五、每位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教师接

到评课通知后，根据评估课题及评价标准认真做好准备，按



时参加由评估考核小组安排的课堂教学评估考核。课堂教学

评估考核要求：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内容正确，方法得当

，表达清晰，组织严密。在评课过程中，各评委要注意做好

听课记录，对授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特征和教学效果进

行客观、公正、准确地评议和评分。课堂教学评估成绩分四

个等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评委在《海南省教师

资格认定课堂教学评价表》（简称《评价表》）上写出分数

和评价意见，签署姓名、专业职务和评价日期 六、评估考核

小组将各位评委的评价情况汇总，经集体审议，确定授课教

师的最后等级，作出结论意见（简明扼要说明评课情况，是

否符合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教育教学能力条件要求），填写

《海南省教师资格认定课堂教学评估意见表》（简称《评估

意见表》，见附件5），组长签署姓名、日期后报送学校教务

部门审核。 七、学校教务部门对评估材料作出是否真实、准

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意见后，由申报者所在单位填写审查

意见，签署负责人姓名、盖单位公章。通过课堂教学评估的

教师，在报送教师资格认定材料时，其《评价表》和《评估

意见表》同时上报，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方可受理其申请

材料。 八、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情况自行确定教师资格认定的

课堂评估标准、评估办法，组织实施。九、各市县的教师资

格认定课堂教学评估考核工作由各市县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参

照本办法(试行)组织实施。 十、本办法(试行)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